
   

 
 

  

华泰财险附加被保险个人定义修正（CB 版） 
 
 
兹经同意： 

 

被保险个人是指： 

 

a. 所有在过去、现在或未来担任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自然人； 

 

b. 所有在过去、现在或未来担任机构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一般合伙人、常务合伙人、管理层成

员、经理人会议成员、监事或其他相当职位主管的自然人； 

c. 在美国以外地区设立的机构，基于美国以外国家的当地法律，担任前述 a 和 b 款相当职位的主管； 

d. 机构的雇员，但仅限于承保协议三的专业责任承保范围； 

e. 包括代表机构或私募基金的董事会观察员或外部聘用人员。 

 

本附加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而设，并不构成保险单条款和条件的一部分。 

 

其余条款维持不变。 

 

 

 

 


